01包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包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供货期限

	01
	蔬菜、水果、粮、油、面、调料类、奶类、日用品类
	以实际发生为准，据实结算
	2540
	1年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服务时间：1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详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 技术要求
（一）. 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食堂朝阳院区和通州院区提供原材料供货服务”，采购具体数量和品种根据当天或每月的实际发生数量确定。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1.供应商须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2.符合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3.提供食材进货渠道和食材检验合格证明，食品外包装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且产品标示标签清晰合规，准确标明食品各类成分、添加剂、保质期等标识。
2.4.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机构的颁发的检验检疫合格要求，农药残留符合规定。
2.5．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 2020〕123号）的规定。
2.6.提供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提供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所供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7．未能表述的质量要求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执行。如现行标准有变化，以现行最新标准为准。
（二）.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一）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1.在服务期内，采购人将每日下午通知投标人次日所需的食材种类、数量、送达时间及地点，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每日保质保量按时提供所需食材。库管负责验看相关证件，并负责验收食材质量、过秤，做好进货登记，当场索证索票，做好记录。
2.供应商设有标准化的食材检测室，具有多功能检测设备或专项检测设备和相应试剂，具备相应的快速检测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吊白块、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非食用物质检测，重金属、黄曲霉毒素等污染物质检测，转基因检测等微生物检测，食品添加剂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农药残留检测，水分检测，兽药残留检测，抗生素检测等。
3.供应商能够提供完备的食材检测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现有检测设备情况、食材检测设备操作规程、食材检测的流程制度等。
二）采购招标的验收标准
1.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检验检疫合格要求，农药残留符合规定。
2.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动物检疫法》等相关规定，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群体事故，由供应商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原料应承诺不存在以下问题：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蓄、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超过保质期限的。
3.验收流程：
（1）检验流程
1）卸货前的检查。采购人验收人员，在卸货前将对场地和验收设备做好准备，并对商品的外观质量进行初步了解。
2）采取当场验收的方式，验收人员检验食品的质量，按索证→过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供应商尽可能提供原件，若原件只有一份而无法提供给采购人的，待采购人查验原件后，供应商须提供复印件给采购人留存。
3）每批次每种货物均抽查验收。
4）验收工作人员按招标文件产品质量要求对货物质量进行抽查，比对相关文件，以确保食品品种符合要求。如发现食品有损坏的情况，应在相关单据上记录所有损坏情况。对货物损坏情况进行拍照并存档。对于食品验收的全部信息数据，验收人员应和供应商一起确认，双方保留签字单据。
（2）退（补）货流程：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食品由验收人员提出清退，对数量不足或部分退货的，责成供应商以不影响采购人饭堂供应为前提尽快补送。
（3）验收记录：每次采购的食品都要登记记录，注明名称、数量等事项并在采购登记记录上签明意见和验收人的名字及日期。验收完毕后，双方必须在货物收货清单上确认签名，货物收货清单作为采购人支付货款的依据之一。
四）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供货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措施说明。
2.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产品配送方案及措施说明。
3.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及措施说明。
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应急预案及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临时性补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封控等不可预知或其他突发情形，以及退货补救的处理）。
五）本包采购清单（包括但不下限于以下种类）：
蔬菜、水果类：葱头、土豆、扁豆、香菇、杏鲍菇、油菜、芹菜、生菜、圆白菜、黄瓜、西红柿、茄子、姜、大白菜、蒜薹、小白菜、菠菜、香菜、豇豆、尖椒、柿子椒、大葱、冬瓜、西葫芦、菜花、胡萝卜、平菇、青笋、山药、藕、韭菜、芸豆、红薯、紫薯、绿豆芽、黄豆芽、苦菊、青蒜、苦瓜、丝瓜、青萝卜、白萝卜、口蘑、长茄子、金针菇、杭椒、小米椒、油麦菜、西芹、毛豆、香葱、茼蒿、菜心、空心菜、娃娃菜、荷兰豆、苹果、香蕉、橘子、火龙果、提子、西瓜、草莓、柚子、香梨等；
米面粮油类：雪花粉（箱）、10斤大米、高粱米、50斤大米、莜面、全麦面、荞麦面、富强粉、雪花粉、上白粉、红小豆、紫米面、悦福油、面包粉、黄豆、葵花子油、花生油、玉米油、香油等；
调料类：沙拉酱、葡萄干、鲜奶油、苹果酱、鸭血、菠萝罐头、蘑菇罐头、生抽、蚝油、干黄酱、鸡粉、桂皮、番茄酱、白胡椒粉（散）、红枣、红薯粉条、味精、海米、虾皮、橄榄菜、大料、蜜豆、滑子菇、鱼泉榨菜、小苏打、蕨根粉、蒸鱼豉油、低钠盐、腊肠、腊肉、白醋、生粉、黄豆酱油、料酒、老干妈、泡打粉、酵母、红油豆瓣、上色老抽、海鲜酱、大坛酱豆腐、酱豆腐、麻酱、干海带、辣椒段、酸菜鱼料、大重庆、椒盐、酱油、小白菇、草菇、腰果、松仁、叉烧酱、腌制盐、糖桂花、美极酱油、火锅底料、龙口粉丝、全能卤料、酸萝卜底料、方火腿、芽菜、麻辣香锅、麻辣烫、烤鱼料、沙司、香菇、木耳、柱候酱、甜面酱、八宝菜、海带丝、散装米线、红枸杞、花生碎、剁椒、香叶、排骨酱、叉烧酱、豆豉、榨菜等；
奶类：酸奶、牛奶、冰激凌等；
日用品类：餐盒、杯子、保鲜膜、牙刷、卫生纸、香皂、洗发水、护发素、洗衣液、护手霜、沐浴露、牙膏等。
注：以上清单内容仅做为报价参考，具体采购物品以医院食堂专项人员通知中标供应商的品名、规格为准。
六）产品质量要求
1、米、面、油等食品外包装标示相应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等，并必须为非转基因产品。
2、蔬菜、水果等必须提供产地证明、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所有蔬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新鲜、无异味、无霉烂变质。所有蔬菜绝无农药等有害物质的留存，采购人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抽检，此外供应商应有自检程序，可随时提供自检结果记录。经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并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单后，方可采收配送。所有蔬菜均为一级（叶菜类：形体完整、干净无根泥沙附着、无腐烂黄叶、无干黄无虫、无斑点、粗细均匀；瓜、果与根茎类：形体完整、干净无泥沙附着、无干黄虫蛀、无腐烂损伤、无糠心、无多余菜叶、无斑点、大小均匀），且须听从采购人质量、规格等要求。
3、货物来源要求：
应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提供采购凭证、质量安全合格凭证（从食品生产单位、批发市场等采购的，要提供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材料；从固定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采购的，应当提供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的资质证明、每笔供货清单等；从超市、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等采购的，应提供采购清单等有关凭证），确保溯源途径有效可控（蔬菜等产品应当来源于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的自有基地、商品菜基地或蔬菜专业流通市场，严禁收购散户的供应），冷藏冷冻常温食品贮存库及保鲜运输车辆设备。能按照国家饮食卫生标准执行，并遵照相关管理体系要求运作。并能提供不少于二年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以供核查。
4、货物包装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检验合格货品，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
2）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采购的食品不得存放在有害、有毒的容器内。食品包装上必须使用原产地标识，应注明：制造商名称和厂址、食品名称和重（容）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以及规格和 QS认证等。
3）包装必须按《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贴标签，并标明产地、品种、净含量、生产单位及地址和采收日期。部分入库留存的预包装食品，每次须尽量采购同批次产品。
5、供应食品必须保证在保质期内，需选择与生产日期相近的货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三分之二。
6、供应商必须满足采购人对食材的产地、时间、工艺等方面的需要，不得擅自更换。
7、每批次食材，供应商必须主动提供相应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证明。
8、如供应商送达的所有货品如在时间、数量、品质、价格、服务等方面存在与采购人要求不符情况，采购人有权按不同程度扣除全部、部分风险抵押金或解除全部、部分合同内采购份额。
[bookmark: _Hlk233020736]七）供应商的服务要求：
▲1、供应商仓储面积需要完全满足项目需要，仓储面积不少于2000平米，库房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设施设备完善。（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供应商配送人员及运输工具要求固定，并具有健康证等相关健康证明。运输车辆干净整洁，定期消毒，符合国家相关食材运输条例。
3、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采购要求的品质、数量、时间、地点将食品送达。供应食材必须经采购人库房人员验收合格方可签收入库。库房员验收不合格货品，供应方必须无条件按采购方指定时间、地点更换货品并赔偿相应损失，或采购方有权拒收并追加赔偿。凡是国家发布必须下架召回的产品，供应商必须第一时间无条件召回。
4、服务期限内，如供应商接受国家执法机关处罚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
5、供应商能够自觉遵守采购人的有关制度的要求和规定，服从采购人管理。
6、配送管理要求
1）配送服务采购主要为早、午、晚餐供应，采购人膳食安排时间为每周星期一至星期日，如有特殊安排，按采购人安排执行。
▲2）供应商应至少安排 2 辆专用食物冷藏车负责送货及安排专职送货员，负责货物的运输、过秤，并协助库管验收货品，货品的品种和重量以库管验收的结果为准。专职送货员须具有健康证明。（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3）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卫生管理条例，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必须保证所供应蔬菜、主食及其它副食品等为新鲜、保质期内，且符合卫生标准；若发现所供应的食品存在腐烂变质、过期等质量问题的，应当全部收回并销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重新供应配送。
4）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列明拟供货物详细清单并详细列明拟供货品的品牌、规格和供货价等。
5）供应商除不可抗力外，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采购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将提前通知供应商。因供应商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采购人要求推迟的除外），采购人有权自行采购，并拒收供应商当天送货的所有货物品类，且不支付当天的货款，并由供应商赔付当天送货所有货物品类金额的 50%。
6）食品溯源要求。供应商对食品供应链进行明确，所有食品的来源必须清晰。
7）尽可能按季节时令供应蔬菜及水果。
7、应对突发情况（如公共卫生事件等）的保障及配送要求：
1）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应对突发情况（如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时，对内部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如进出京管理措施、流动性管理等。
2）供应商应有针对办公场所、库房、车辆、环境消杀等防控管理措施。
3）供应商应有针对食材物资的防疫检测措施，并建立完善的内部防控制度。
4）供应商应能够在封控期间，保障食材物资的充足供应。
8、交货要求
1）交货时间要求
采购人通过系统向供应商提出需配送物品订单，订单内容注明品名、数量、规格、时间、质量标准和特殊要求等。供应商必须按照订货单及时间要求分别送货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因就餐人数会有变化，每天的订单货品数量会随之有上下幅度调整，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2）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货物（含商标、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严格按采购人要求供应，否则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事前向采购人提出申请，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变更。
3）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货物品种、数量、重量的准确性，以采购方的验货数量为准，供应商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单价、总金额、货源等的商品送货说明和报账凭证作为供货清单，清单一式两份，采购人、供应商双方方进行验货后签字确认，各持一份，作为收货入库验收之凭证。
    对于出现质量、数量不符合要求等现象，采购人有责任要求供货方及时退换，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换，并保证正常就餐。
4）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和营养要求，满足采购人的要求，每次送交的所有货物都要注明来源。供应商在每一次送货时，要将含蔬菜水果在内的所有产品的的卫生检验报告一并交到采购人指定的负责人手中。
5）货品的等级、质量须符合国家质检部门及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并提供该批次货物的有效的卫生质量合格证或检验结果评价报告书等证明材料。若采购人发现供应商所供货物不符合卫生规定的，有权拒收。
6）抽查发现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的处理：抽查检测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所配送的产品出现变质变味、过期；蔬菜瓜果类的农药含量超标、干货有发霉或添加剂超标，库管有权拒收，并追究责任。供应商有责任向采购人提供优质的原料产品，不得以次充好，一经采购人品质检验出现此类现象，第一次按退货处理，并由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合格产品，以保证采购人员工正常就餐不受影响；第二次处以当天送货的所有货物品类金额的50%作为违约金并给予警告，第三次将取消采购合同，如因供应商提供的蔬菜及其它食品出现质量问题，而导致采购人员工出现食物中毒现象，其治疗费用、赔偿费均由供应商负责，情况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对危及人身安全的食品质量问题采取零容忍措施，一经发现，当日所送同批次产品全部退货。若抽查未发现问题，而在加工食用前发现部分产品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将问题产品退货处理。采购人、饭堂负责人发现货物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变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并承担相应损失。


02包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包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供货期限

	02
	水冻产、肉类、蛋类、小食品类
	以实际发生为准，据实结算
	3660
	1年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服务时间：1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详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 技术要求
（一）. 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食堂朝阳院区和通州院区提供原材料供货服务”，采购具体数量和品种根据当天或每月的实际发生数量确定。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1.供应商须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2.符合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3.提供食材进货渠道和食材检验合格证明，食品外包装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且产品标示标签清晰合规，准确标明食品各类成分、添加剂、保质期等标识。
2.4.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机构的颁发的检验检疫合格要求，农药残留符合规定。
2.5．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 2020〕123号）的规定。
2.6.提供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提供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所供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7．未能表述的质量要求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执行。如现行标准有变化，以现行最新标准为准。
（二）.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一）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1.在服务期内，采购人将每日下午通知投标人次日所需的食材种类、数量、送达时间及地点，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每日保质保量按时提供所需食材。库管负责验看相关证件，并负责验收食材质量、过秤，做好进货登记，当场索证索票，做好记录。
2.供应商设有标准化的食材检测室，具有多功能检测设备或专项检测设备和相应试剂，具备相应的快速检测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吊白块、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非食用物质检测，重金属、黄曲霉毒素等污染物质检测，转基因检测等微生物检测，食品添加剂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农药残留检测，水分检测，兽药残留检测，抗生素检测等。
3.供应商能够提供完备的食材检测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现有检测设备情况、食材检测设备操作规程、食材检测的流程制度等。
二）采购招标的验收标准
1.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检验检疫合格要求，农药残留符合规定。
2.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动物检疫法》等相关规定，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群体事故，由供应商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原料应承诺不存在以下问题：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蓄、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超过保质期限的。
3.验收流程：
（1）检验流程
1）卸货前的检查。采购人验收人员，在卸货前将对场地和验收设备做好准备，并对商品的外观质量进行初步了解。
2）采取当场验收的方式，验收人员检验食品的质量，按索证→过磅→入库的程序完成验收，供应商尽可能提供原件，若原件只有一份而无法提供给采购人的，待采购人查验原件后，供应商须提供复印件给采购人留存。
3）每批次每种货物均抽查验收。
4）验收工作人员按招标文件产品质量要求对货物质量进行抽查，比对相关文件，以确保食品品种符合要求。如发现食品有损坏的情况，应在相关单据上记录所有损坏情况。对货物损坏情况进行拍照并存档。对于食品验收的全部信息数据，验收人员应和供应商一起确认，双方保留签字单据。
（2）退（补）货流程：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食品由验收人员提出清退，对数量不足或部分退货的，责成供应商以不影响采购人饭堂供应为前提尽快补送。
（3）验收记录：每次采购的食品都要登记记录，注明名称、数量等事项并在采购登记记录上签明意见和验收人的名字及日期。验收完毕后，双方必须在货物收货清单上确认签名，货物收货清单作为采购人支付货款的依据之一。
四）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供货产品质量控制方案及措施说明。
2.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产品配送方案及措施说明。
3.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及措施说明。
4.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应急预案及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临时性补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封控等不可预知或其他突发情形，以及退货补救的处理）。
五）本包采购清单（包括但不下限于以下种类）：
水冻产类：三黄鸡、圆虾仁、带鱼段、千叶豆腐、冻玉米粒、鸡胸、翅根、鸡胸、蛤蜊肉、鱼豆腐、牛肉丸、墨鱼丸、亲亲肠、小河虾、无骨鸭掌、鸡排、骨肉相连、鲽鱼身、清远鸡、墨鱼仔、琵琶腿、牛排、鸡排腿、鸡胗、鸡爪、鸭脖、鸭头、鸭胸、馄饨、咸鸭蛋、兔腿、扇贝肉、罗非鱼、鱿鱼须、鱿鱼串、黄花鱼、虾饺、巴沙鱼片等；
肉类：前臀尖猪肉（50斤）、通脊猪肉（20斤）、后臀尖猪肉（50斤）、一级碎肉（50斤）、牛柳肉、牛臀肉、牛胸腹连体肉、五花肉、排骨、羊肉、猪肘子、猪肚、猪耳朵、猪蹄、牛蹄等；
蛋类：散鸡蛋、礼盒鸡蛋等；
小食品类：汽水、饼干、奶茶、方便面、巧克力、火腿肠、矿泉水等。
注：以上清单内容仅做为报价参考，具体采购物品以医院食堂专项人员通知中标供应商的品名、规格为准。
六）产品质量要求
1、供货时，供应商需提供水冻产、肉类、蛋、小食品类进货渠道和产地证明、屠宰地点凭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肉类品质证明、出厂合格证明等合格证明文件。每一批次必须肉、证一致；除动物检疫合格证外，分割肉还需提供分割肉销售凭据；所提供肉类不得检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瘦肉精”专项整治方案》所列“瘦肉精”品种。新鲜肉确保每日新鲜，为当天正规屠宰场宰杀的新鲜肉；冷冻肉要求肉体冻实而坚硬，无化冻现象，肉质紧密而有弹性，色泽均匀，不粘手，交货时干净、新鲜、无异味。
2、货物来源要求：
应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提供采购凭证、质量安全合格凭证（从食品生产单位、批发市场等采购的，要提供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材料；从固定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采购的，应当提供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的资质证明、每笔供货清单等；从超市、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等采购的，应提供采购清单等有关凭证），确保溯源途径有效可控，冷藏冷冻常温食品贮存库及保鲜运输车辆设备。能按照国家饮食卫生标准执行，并遵照相关管理体系要求运作。并能提供不少于二年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以供核查。
3、货物包装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检验合格货品，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
2）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采购的食品不得存放在有害、有毒的容器内。食品包装上必须使用原产地标识，应注明：制造商名称和厂址、食品名称和重（容）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以及规格和 QS认证等。
3）包装必须按《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贴标签，并标明产地、品种、净含量、生产单位及地址和采收日期。部分入库留存的预包装食品，每次须尽量采购同批次产品。
4、供应食品必须保证在保质期内，需选择与生产日期相近的货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三分之二。
5、供应商必须满足采购人对食材的产地、时间、工艺等方面的需要，不得擅自更换。
6、每批次食材，供应商必须主动提供相应的产地、生产时间和品级等与食品质量和品级有关的生产、卫生和安全等相关要素证明。
7、如供应商送达的所有货品如在时间、数量、品质、价格、服务等方面存在与采购人要求不符情况，采购人有权按不同程度扣除全部、部分风险抵押金或解除全部、部分合同内采购份额。
七）供应商的服务要求：
▲1、供应商仓储面积需要完全满足项目需要，仓储面积不少于2000平米，库房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设施设备完善。（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供应商配送人员及运输工具要求固定，并具有健康证等相关健康证明。运输车辆干净整洁，定期消毒，符合国家相关食材运输条例。
3、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采购要求的品质、数量、时间、地点将食品送达。供应食材必须经采购人库房人员验收合格方可签收入库。库房员验收不合格货品，供应方必须无条件按采购方指定时间、地点更换货品并赔偿相应损失，或采购方有权拒收并追加赔偿。凡是国家发布必须下架召回的产品，供应商必须第一时间无条件召回。
4、服务期限内，如供应商接受国家执法机关处罚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
5、供应商能够自觉遵守采购人的有关制度的要求和规定，服从采购人管理。
6、配送管理要求
1）配送服务采购主要为早、午、晚餐供应，采购人膳食安排时间为每周星期一至星期日，如有特殊安排，按采购人安排执行。
▲2）供应商应至少安排 2 辆专用食物冷藏车负责送货及安排专职送货员，负责货物的运输、过秤，并协助库管验收货品，货品的品种和重量以库管验收的结果为准。专职送货员须具有健康证明。（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3）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卫生管理条例，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必须保证所供应肉类等为新鲜、保质期内，且符合卫生标准；若发现所供应的食品存在腐烂变质、过期等质量问题的，应当全部收回并销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重新供应配送。
4）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列明拟供货物详细清单并详细列明拟供货品的品牌、规格和供货价等。
5）供应商除不可抗力外，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采购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将提前通知供应商。因供应商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采购人要求推迟的除外），采购人有权自行采购，并拒收供应商当天送货的所有货物品类，且不支付当天的货款，并由供应商赔付当天送货所有货物品类金额的 50%。
6）食品溯源要求。供应商对食品供应链进行明确，所有食品的来源必须清晰。
7、应对突发情况（如公共卫生事件等）的保障及配送要求：
1）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应对突发情况（如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时，对内部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如进出京管理措施、流动性管理等。
2）供应商应有针对办公场所、库房、车辆、环境消杀等防控管理措施。
3）供应商应有针对食材物资的防疫检测措施，并建立完善的内部防控制度。
4）供应商应能够在封控期间，保障食材物资的充足供应。
8、交货要求
1）交货时间要求
采购人通过系统向供应商提出需配送物品订单，订单内容注明品名、数量、规格、时间、质量标准和特殊要求等。供应商必须按照订货单及时间要求分别送货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因就餐人数会有变化，每天的订单货品数量会随之有上下幅度调整，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2）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货物（含商标、 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严格按采购人要求供应，否则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事前向采购人提出申请，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变更。
3）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货物品种、数量、重量的准确性，以采购方的验货数量为准，供应商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单价、总金额、货源等的商品送货说明和报账凭证作为供货清单，清单一式两份，采购人、供应商双方方进行验货后签字确认，各持一份，作为收货入库验收之凭证。
对于出现质量、数量不符合要求等现象，采购人有责任要求供货方及时退换，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换，并保证正常就餐。
4）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和营养要求，满足采购人的要求，每次送交的所有货物都要注明来源。供应商在每一次送货时，要将所有产品的的卫生检验报告一并交到采购人指定的负责人手中。
5）货品的等级、质量须符合国家质检部门及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并提供该批次货物的有效的卫生质量合格证或检验结果评价报告书等证明材料。若采购人发现供应商所供货物不符合卫生规定的，有权拒收。
6）抽查发现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的处理：抽查检测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所配送的产品出现变质变味、过期，库管有权拒收，并追究责任。供应商有责任向采购人提供优质的原料产品，不得以次充好，一经采购人品质检验出现此类现象，第一次按退货处理，并由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合格产品，以保证采购人员工正常就餐不受影响；第二次处以当天送货的所有货物品类金额的50%作为违约金并给予警告，第三次将取消采购合同，如因供应商提供的肉类及其它食品出现质量问题，而导致采购人员工出现食物中毒现象，其治疗费用、赔偿费均由供应商负责，情况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对危及人身安全的食品质量问题采取零容忍措施，一经发现，当日所送同批次产品全部退货。若抽查未发现问题，而在加工食用前发现部分产品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将问题产品退货处理。采购人、饭堂负责人发现货物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变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并承担相应损失。

